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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徵收理論的司法實踐 
─釋字第七四七號解釋評析 
 
編目：公法 
 

出處 月旦法學雜誌，第 266 期，頁 123~131 

作者 謝哲勝教授 

關鍵詞 釋字第七四七號、財產權保障、準徵收、占有準徵收 

摘要 

釋字第 747 號解釋指出「對於國家未經徵收人民土地即使用人民土地事

實，此種有徵收的事實因無徵收之名而不予補償的情形，人民有申請請

求補償的權利。對於此種有徵收的事實因無徵收之名而不予補償且國家

未訂有法律依據得請求補償的情形，人民得直接依釋字意旨請求補償；

不再以法律為依據，始得提起訴訟申請請求補償。」似乎已確立「占有

準徵收」與「無法律規定人民仍有請求補償的權利」兩大原則。過去行

政法院見解否定人民的補償請求權，造成人民財產權保障空洞化，釋字

第 747 號作成後，行政法院應遵循釋字第 747 號見解准許人民的補償請

求權。 

重點整理 

本案爭點 
無徵收之名而有徵收事實，使受有特別犧牲卻未受到適當

補償，人民得否申請徵收地上權？ 

解評 

一、 引言 

(一) 釋字第 747 號解釋文指出：「需用土地人因興辦土

地徵收條例第 3 條規定之事業，穿越私有土地之

上空或地下，致逾越所有權人社會責任所應忍受

範圍，形成個人之特別犧牲，而不依徵收規定向

主管機關申請徵收地上權者，土地所有權人得請

求需用土地人向主管機關申請徵收地上權。」 

本號解釋認定土地徵收條例第 11 條及第 57 條第

1 項規定，因未就土地所有權人得請求需用土地

人向主管機關申請徵收地上權有所規定，而違反

憲法第 15 條對於財產權的保障，須於本號解釋公

布之日一年內，修正土地徵收條例，賦予人民對

於國家「有徵收的事實，使人民受有特別犧牲，

卻未受到適當補償」此種情形有申請徵收地上權

的權利。 

(二) 本號解釋的主要爭點為：「人民的土地如果未經徵

收，而實際已遭公路穿越地下，超過個人社會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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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所應忍受的範圍，卻未得到補償，是否可以請

求需用人向主管機關申請徵收地上權？」 

而本號解釋指出：「一、對於國家未經徵收人民土

地即使用人民土地事實，此種有徵收的事實因無

徵收之名而不予補償的情形，人民有申請請求補

償的權利。二、對於此種有徵收的事實因無徵收

之名而不予補償且國家未訂有法律依據得請求補

償的情形，人民得直接依釋字意旨請求補償；不

再以法律為依據，始得提起訴訟請求補償。」 

二、 準徵收理念 

(一) 徵收的概念 

所謂徵收是國家為公共事業或公共利益的目的，

行使公權力，以補償損失為條件，強制取得他人

財產權的行政處分，徵收的客體包括人民的各種

財產權，不限於不動產，但實踐上通常仍以土地

或房屋為客體。 

(二) 準徵收的概念 

最典型的例子即是釋字第 400 號所解釋的既成道

路，既成道路為現供公共事業使用的私有土地，

但國家並未加以徵收亦不付任何費用，然而所有

權人亦無法收回使用，也未取得任何補償。 

(三) 準徵收的態樣 

1.管制準徵收 

指經濟管制法規和大部分形式的土地使用管制

造成人民無法就其財產為經濟上可行的使用，

即違反比例原則的情形。 

2.占有準徵收 

(1)指政府本身或其授權第三者，物理上侵入且

占有私人土地，即為本文與釋字第 747 號所

欲探討的重心。 

(2)在財產權的存續保障原則下，未經徵收程

序，即侵入或占有人民的財產權的固有範

圍，容易判定為違反財產權保障而構成準徵

收，因所有權包含占有、使用、收益、處分

及排除他人干涉五大權能且永久性物理上占

有本質即是徵收，所以，如果法規對財產形

成永久性物理上占有或拒絕所有權人排除他

人干涉的權利，即構成占有準徵收而必須給

予公平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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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準徵收的救濟 

1.宣告無效或排除侵害為原則 

例如：使既成道路所有人得以收回其土地，或

公共設施保留地得以申請建築，而不得請求金

錢賠償。 

2.金錢補償為例外 

(1)因公益需要有必要使現狀繼續 

例如：本號解釋的背景，高速公路須通過私人

土地地下，如為所有權行使有利範圍或對所有

人行使所有權造成影響，即應給付補償費以換

取現狀繼續存在，此時所有人若有損害則以損

害為準，若無損害則以使用人民財產所得的利

益為準，給付補償金給所有人。 

(2)技術上尚無法改善 

例如：機場周圍土地承受噪音或禁建，因此對

土地使用造成直接侵害或使所有人無法為經

濟上可行的使用。 

(3)政府機關未遵守判決改善 

為督促政府遵守判決並救濟所有人，應使政府

自判決確定之日，至改善之日止，給付如所有

人受有損害則以損害為準，若無損害則以政府

使用所得的利益為準的補償金。 

三、 有權利必有救濟 

釋字第 747 號似乎以確立兩項重大的原則：甲、對於

國家有徵收的事實，卻無徵收名義時，應適用占有準

徵收，須給予相當、合理的補償；乙、確立我國的有

權利必有救濟的法理，未來只要人民的權利受到損

害，無論是否具有法律依據皆得提起訴訟請求國家給

予補償。 

(一) 釋字第 400 號的未竟事業 

1.釋字第 400 號認為私有地既成道路應予徵收補

償，「如因公用或其他公益目的之必要，國家機

關雖得依法徵收人民之財產，但應給予相當之

補償，方符憲法保障財產權之意旨。既成道路

符合一定要件而成立公用地役關係者，其所有

權人對土地既已無從自由使用收益，形成因公

益而特別犧牲其財產上之利益，國家自應依法

律之規定辦理徵收給予補償，各級政府如因經

費困難，不能對上述道路全面徵收補償，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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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亦應訂定期限籌措財源逐年辦理或以他法

補償。」 

2.既成道路本身即是一種「占有準徵收」的情形，

依據釋字第 400 號意旨國家對於既成道路必須

徵收給予補償，惟主管機關並未確實依照該號

解釋的意旨辦理，導致釋字第 400 號形同虛設，

學者將之稱為財產權保障的空洞化，而有待儘

速解決。 

(二) 有待增強擔當的行政法院 

1.過去行政法院見解否定人民的補償請求權 

最高行政法院 96 年度判字第 1191 號判決認為：

「土地徵收只能基於有利於公共事業之公益需

要，始得由國家依法令所定法定程序為之。準

此，土地徵收僅有國家始為徵收權之主體，一

般人民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如：土地徵收條例

第 8 條），尚無請求國家徵收其所有土地之公法

上請求權，人民向國家請求徵收其所有土地之

行為，其性質純屬促請國家發動徵收權之行使

而已，非謂人民對國家有公用徵收之公法上請

求權存在。」由此可知，行政法院認為「當人

民權利受有特別犧牲損害時，必須限於有法律

明文規定時，始能請求補償。」 

2.行政法院應遵循釋字第 747 號見解准許人民的

補償請求 

(1)釋字第 747 號解釋文：「逾期未完成修法，土

地所有權人得依本解釋意旨，請求需用土地

人向主管機關申請徵收地上權。」可以說是

正式變更行政法院過往「無法律規定即無補

償」的見解，而確認人民的補償請求權。 

(2)行政法院對於法律有明文規定的事項固然應

依法裁判，對於法律尚未有明文規定的事

項，也應遵循保障人民財產權的憲法意旨而

為裁判。因此，行政法院對於人民遭受準徵

收的情形，不得再以無法律明文規定為由，

駁回人民的補償請求，而應遵循釋字第 747

號見解准許人民的補償請求權。 

(三) 消滅時效的立法建議 

1.釋字第 747 號解釋理由書中指出：「惟為維護法

之安定性，土地所有權人依本解釋意旨請求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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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地上權之憲法上權利，仍應於一定期限內行

使。有關機關於修正系爭規定二時，除應規定

土地所有權人得自知悉其權利受侵害時起一定

期間內，行使上開請求權外，並應規定至遲自

穿越工程完工之日起，經過一定較長期間後，

其請求權消滅。至於前揭所謂一定期間，於合

理範圍內，屬立法裁量之事項。土地徵收條例

第 57 條第 2 項一年時效期間之規定，有關機關

應依本解釋意旨檢討修正，併此指明。」 

2.準徵收補償請求權的對象為國家等法人，本文

建議未來補償請求權時效修法時，不妨參考國

家賠償法第 8 條第 1 項規定，具體文字可訂為：

「補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補償事實時

起，因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補償事實發生

時起，逾五年者亦同。」 

四、 釋字第 747 號對我國司法實務未來的影響 

(一) 司法權的固有權限 

1.在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未能依據憲法的意旨而

有所作為時，司法權即應依憲法意旨而為必要

行為，這符合「司法權與行政權和立法權共同

行使公權力」的固有權限。 

2.釋字第 747 號解釋理由書中指出：「按人民聲請

憲法解釋之制度，除為保障當事人之基本權利

外，亦有闡明憲法真義以維護憲政秩序之目

的，故其解釋範圍自得及於該具體事件相關聯

且必要之法條內容，而不全以聲請意旨所述或

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者為限。如非將聲請解釋

以外之其他規定納入解釋，無法整體評價聲請

意旨者，自應認該其他規定為相關聯且必要，

而得將其納為解釋客體。」本文也贊同大法官

釋憲的審查範圍，無須侷限於聲請人所聲請的

意旨範圍內，應作整體觀察，如有其他規定是

相關連且必要者，應一併審查。 

(二) 是否補充釋字第 400 號 

1.釋字第 747 號解釋理由書規避此問題 

釋字第 747 號解釋理由書中，特別指出：「然查

本件確定終局判決並未適用本院釋字第 400 號

解釋，聲請人自不得就該解釋聲請補充或變更

解釋」，因此該號解釋形式上並未補充或變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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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釋字第 400 號。本號解釋認為其解釋範圍限

於私有土地因穿越地上下而有「地上權」情況，

與釋字第 400 號「公用地役權」的情況並不相

同，因此不予補充或變更釋字第 400 號。 

2.補充或變更解釋釋字第 400 號才符合保障人民

財產權的憲法意旨 

釋字第 747 號如僅局限於構成準徵收區分地上

權的情形，而不及於人民財產權受侵害的其他

情形，則適用範圍將非常狹隘，本文認為釋字

第 747 號所闡釋的「占有準徵收」與「無法律

規定人民仍有請求補償的權利」兩大原則，無

論對於過去已發生與將來發生的準徵收爭議，

皆有所適用，才能完全改善人民財產權保障空

洞化的狀態。 

考題趨勢 
對於有徵收事實而無徵收之名之特別犧牲，是否須以法律為依據，始得

請求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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